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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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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入手，结合２００８年爆发的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剖析了
我国食品监管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面临的新挑战，从立法、运行机制、监管模式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

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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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完
善，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三鹿奶粉”事
件、四川广元“蛆柑”事件及香港食物安全部门检出

“三聚氰胺鸡蛋”等问题的不断爆发，使食品等公共

卫生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更为凸现，面临新的挑战。

１食品监管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１１监管支持系统保障不到位，影响法定职责落实
卫生监督机构是国家行政执法机构，理应由政

府承担全部的出资保障职能。然而，目前各级政府

对卫生监督机构的财政投入与实际监管工作开展所

需要的经费支出之间仍存在较大缺口。据调查，

２００６年卫生监督机构的财政拨款仅为其实际支出的
７０７％［１］。由于长期投入不足，相当一部分地方的

卫生监督机构仍然靠检验检测等收费项目支撑机构

运行，严重影响公共卫生监管与行政执法的公正性

和权威性，影响其法定职责的落实。

同时，执法人员身份问题尚未得到切实解决。

目前，全国大多数地区卫生监督员仍然是事业单位编

制，其身份与行政执法工作不相匹配。另外，人员编制

短缺，执法力量不足。研究表明，目前全国有卫生监督

人员约１０万人，而按照履行法定职责的实际需要，全
国卫生监督机构应配备约１６万人，现有卫生监督人员
与实际需要之间存在５０％以上的缺口。［２］

此外，卫生监督机构房屋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不能满足监管工作的业务需要。从普查数据看，

２００７年全国卫生监督机构人均实际建筑面积，在省
级为３０６平方米／人，市级为３００平方米／人，县级为
２０８平方米／人，与２００５年《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
意见》中人均４００平方米的标准仍相去甚远。

１２法定职责交叉，部门间协调困难，执法效率低下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与政府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缺

乏协调，各行其是，执法工作各自为阵，严重制约卫

生监督执法工作的正常实施。在公共卫生监管领域

内，行政执法部门众多，与卫生监督执法密切相关的

是技术监督局和环境保护局，这些部门加强市场监

督后，使卫生监督人员常有“阵地渐失”之忧［３］。

在食品卫生监管方面，部门间协调问题更加突

８１

 基金项目：中国卫生政策支持项目快速政策咨询领域资助课题（编号：ＨＰＳＰＣＳ２００７０２２１）；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
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项目（９８５二期）（编号：０５ＦＣＺＤ００２９）。
　　　作者简介：孙梅，女（１９７９年），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卫生管理与政策，Ｅｍａｉｌ：ｇｕａｉｓｕｎｍｅｉ＠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通讯作者：陈文，Ｅｍａｉｌ：ｗｅｎｃｈｅｎ＠ｆｕｄａｎｅｄｕｃｎ。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１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Ｖｏｌ１Ｎｏ２

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

直接导致卫生行政部门与多个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

职责交叉，出现多头执法现象［４］。同时，又规定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综合监督、组织协调等工作，但作

为平级单位（在中央还要低半级）来协调同级多个部

门，显然缺乏权威性和号召力［５］。

１３监管体系内上下级机构职责不清，层级管理不明确
现行卫生法律、法规中有关各级卫生行政部门

职责范围的划分存在不足，当前卫生监督机构工作

规范中交叉重叠内容较多，给具体监管工作带来很

大问题，尤其是在县级单位更为突出［６］。

此外，由于职责不清，加之地方财政收入不平

衡，以及在实际工作中部分企业确实很难厘分其所

属层级，上下级管辖不清、重复监督及受利益驱动出

现的推诿、扯皮等问题［７］也就难以避免。这既影响

了公共卫生监管的效力，又损害了监督执法机构的

社会形象。

２食品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面临的挑战

２１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对公共卫生监管提出了新要求
随着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变化，食源性疾病、

严重职业病对健康的危害呈上升趋势，重大社会活

动或卫生监督事件增多，执法监督任务十分繁重。

同时，食品等公共卫生相关的监管对象呈现多样性、

复杂性等特征，如转基因食品等，如何科学有效地运

用先进监管理念和技术手段进行有效统筹监管是体

系面临的一大挑战。

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健康意

识不断增强，民众需求增多，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改善

公共卫生状况和提高卫生服务质量，给公共卫生监

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２２食品卫生监管重心向食品安全转移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如云南的毒蘑

菇事件、山西假酒案、广东甲胺磷农药案、浙江的瘦

肉精事件，以及苏丹红、二英、Ｏ—１５７、大头娃娃奶
粉、丙烯酰胺、氢化油等［８］，给食品卫生监管带来巨

大压力，特别是２００８年接连爆发的“三鹿奶粉”、四
川广元“蛆柑”以及 “三聚氰胺鸡蛋”事件，使食品安

全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和监管重点。２００３年开
始，卫生部开始施行食品安全行动计划，随后一系列

政策和文件的出台也显示了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重

视。２００８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
案）》出台，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可见，随着

政府部门重视和一系列政策文件出台，食品卫生监

管重心正逐渐向食品安全监管转移。

２３食品安全监管改革的国际化要求
１９９５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其成员国签订了

《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应用协定》（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ｔ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Ｐ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该协定的目的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确
认ＷＴＯ成员国有权决定本国的健康保护水平，并可
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以保护健

康为由采取不必要的、任意的、缺乏科学依据的措施

来限制国际贸易［９］。这就迫使各国不得不进行本国

的食品安全政策、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以及食品安全

体系的改革，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这不仅对我国食

品安全等公共卫生监管体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也对

公共卫生监管的对象、内容与手段赋予了新内涵。

３深化改革对策和建议

３１加速公共卫生总法立法，授权公共卫生监管主体
从我国公共卫生监管主体来看，始终没有摆脱

由行政机关委托行政性组织进行监督执法的监管模

式，监管主体法律地位低下［１０］。应尽快进行公共卫

生总法的立法工作，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主体，建立与

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和补充、与国际通行惯例相衔

接、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

的公共卫生监管法律体系。在法律上直接授权，依

法设定公共卫生监管机构，免去旧体制中委托执法

监管的中间环节，明确职责和权限，树立公共卫生监

管的权威性、认知性，提升公共卫生行政管理地位，

提高其监管威慑力和效率。

３２完善部门间协调机制，共同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
ＳＰＳ协定出台后，加拿大、丹麦、德国、爱尔兰、荷

兰、新西兰和英国等西方七国已逐步尝试对本国食

品安全体系进行改革，将两个或多个部门拥有的食

品安全监督职能及其资源归于一个部门或机构，建

立统一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１１１２］。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多个部门，短期内

要实现像西方七国一样的改革并不现实。“大部制”

改革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划归卫生部统一管

理，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现有基础上，应在卫

生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建立并完善部门间协调

机制，实现食品安全统筹监管的分工协作。

３３改变行政组织体系，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行政监管体制在人权、事权、

财权上接受同级卫生行政机构的领导和管理，属于

横向行政结构模式，其纵向监管部门之间无领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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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关系，只有业务指导职能。它不利于监管体系

在人、财、物、信息、技术等资源上的统一协调和配

置，妨碍了公共卫生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世界上一些发达的联邦制国家卫生监管机构都

是直接授权，实行纵向垂直管理的模式，具有本系统

独立配套的人员、资金、业务等管理控制权限，免受

系统外其它因素的影响，如美国、澳大利亚［１３］、俄罗

斯［８］等都是如此；我国的药品监管、技监局等也采取

垂直管理模式。

为了确保行政监管体制的科学、高效运作，建议

卫生监督部门也采取省以下一体化的垂直管理模

式，即市、县 （市、区）卫生监督机构在行政业务、组

织人事上受省卫生监督机构直接管理，而经费则可

以由同级财政划拨、上级财政适当补充的原则解决，

人员列为公务员系列管理。这样就能充分发挥本地

区卫生监督机构的协同作用，形成上下联动的良好

局面，充分发挥其整体执法效能［１４］。

３４探索新的监管模式和手段，与国际接轨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ＦＤＡ）有一句著名的口

号：用科学的监管保障消费者安全（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１５］。根据 ＦＤＡ的定义，其
监管手段具体包括五种：新产品审查、日常监管、标

准与规则、科研和执行措施。

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可以构建危害分析关键

控制点（ＨＡＣＣＰ）系统管理模式，以进行危害分析和
关键点控制为两大监督支柱，通过分析食品生产的

各个环节，找出具体的容易发生安全卫生危害的环

节，并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对各个环节实施严

格地监控，从而实现对食品安全卫生质量的有效控

制［１６］，做到有的放矢，提高监督检查的针对性［１７］。

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探索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管模式和手段，不断提高监

管效果和效率。

３５保障公共卫生监管法定职责切实落实
贯彻落实卫生“十一五”规划要求，大力落实经

费投入、人力编制、房屋建设等各方面的保障措施。

研究表明，从切实落实公共卫生监管法定职责的角

度出发，全国卫生监督机构需要配置人力总数为

１６４２４９人，即需要在现有人力基础上增加约５０％以
上的人员；全国需要的公共卫生监管经常性费用为

９０８亿元，需在现有基础上追加５６６亿元，追加比
例为１６５５％；仪器设备需一次性投入经费５７１亿
元；按照现有人力测算，全国卫生监督机构目前的房

屋建筑面积经费缺口为２８１亿元、按照理想人力配

置则需追加４３２亿元。［２］

此外，应按公共卫生监管法定职责落实的人力

需要调整卫生监督机构人员配置标准，将卫生监督

队伍纳入公务员管理，明确监督员的身份和性质，确

保监管队伍的权威性，稳定监管执法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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